
关于做好 2020 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
毕业确认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加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后管理，确保学生信息准确、

及时更新，方便学校、县（市、区）等各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、

助学贷款经办金融机构与贷款毕业生联络畅通，现将 2020 届毕

业生助学贷款毕业确认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核对助学贷款毕业生名单

2020 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毕业生名单于 4 月 22

日从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业务管理系统导出，各学院资助工作

联系人要认真组织各毕业班级辅导员核对名单并通知到每位毕

业贷款学生。毕业确认名单由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系统通过学

生入学年份、学制等数据自动生成，因办理助学贷款时入学年份、

学制等填写错误，学生学籍异动（休学、退学、开除学籍、转专

业等）未及时办理变更手续等原因，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，

请在核对时特别注意：

1.名单中学生属往届毕业生，请注明该生具体毕业年份，并

主动联系学生告知还款事宜；

2.名单中学生属 2021 届及其以上届毕业生，请注明已知原

因（学生更名、在校期间入伍、转专业降级以及其他原因休学、

退学等学籍变更情况）统计汇总告知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并

通知学生本人持身份证及学籍异动证明材料到其办理生源地助



学贷款的当地资助中心办理就学信息变更手续；此类学生未及时

办理相关手续的，银行系统会将其作为 2020 届毕业生对待，意

味着从 2020 年 9 月 1 日起，学生自行承担贷款利息，之后的在

校就读学年无法继续办理助学贷款；

3.办理过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的 2020 届毕业生不

在该名单上，请予以补充（譬如四年制学生将学制写成了五年制、

系统中填写的入学时间比实际入学时间晚等情况）；

4.名单上的学生已退学、开除学籍或因其他原因已经不在学

校的情况，请注明。

二、组织助学贷款毕业生更新个人信息并申请毕业确认

（一）登陆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服务系统

各学院毕业班级辅导员要组织 2020 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

助学贷款毕业生，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登录“国家开发银行学

生在线服务系统”网址：https://sls.cdb.com.cn,更新、完善

个人信息。登陆类型选择“生源地助学贷款”，如果登陆时密码

遗忘，可以通过页面密码找回，或联系生源地县市资助中心重置

密码。

（二）个人信息变更

登陆成功后点击 “个人信息变更”，逐项审核、修改、确

保所填内容均为最新信息，准确有效后点击页面下方的“提交”

按钮，完成个人信息确认。

重要提示：

1.手机填写最新手机联系方式，QQ 号码、电子邮件、邮编



等信息补充完整。在贷款还清前，若个人联系方式发生变动，第

一时间登录本系统并在此处进行修改。如因个人信息变动但未及

时在系统内修改，而导致银行联系不到借款人的情况，将会自动

产生信用不良记录，请毕业生务必引起重视！

2.就业信息栏：已就业学生填写就业单位信息，在 6 月下旬

仍未就业的学生，在工作单位处填写“暂未就业”。（贷款还清

前，如就业信息有变动，请及时登录本系统修改）

3.变更原因请按不同情况分别填写：毕业已就业/毕业暂未

就业。

（三）毕业确认申请

个人信息核对更新完毕后，点击“毕业确认申请”按钮，确

认基本信息、联系方式和贷款情况，无误后，提交毕业确认申请，

完成线上申请。同时打印“毕业确认表”，签字确认后，将“毕

业确认表”扫描件以班级为单位报本学院资助工作联系人。各学

院于 7 月 10 日前将 “毕业确认表”扫描件以学院为单位报学校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三、毕业确认注意事项

1.以上有关毕业确认事宜均是指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办理的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。其他金融机构譬如农商银行（农信社）、

邮政储蓄银行、哈尔滨银行等办理的助学贷款，为避免未及时还

款导致失信违约，请仔细阅读办理助学贷款时所签订的合同内

容，在毕业之际主动与当地教育局资助部门、相应银行联系并按

照签订的借款合同履行相关义务，按时还本付息。



2.学生毕业离校后，若个人信息（就业信息、通讯信息等）

发生变动，请务必及时登录系统修改并更新个人信息。

3.贷款学生毕业离校后应养成定期登录在线服务系统的习

惯，查看贷款到期时间及应还本息情况，按时还本付息。

4.升学继续攻读本科、硕士研究生的学生，也要进行毕业确

认。贷款毕业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要前往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

管理中心办理就学信息变更和还款计划变更手续，以便在更高学

历就读期间可以继续享受财政贴息政策，否则按原合同约定自毕

业当年 9 月 1 日开始承担贷款利息。

5.助学贷款毕业确认是贷款学生办理离校手续的一项重要

内容。各学院、各毕业班级要高度重视，务必将有关工作落实到

位，同时对贷款毕业生做好诚信教育、违约责任教育，将违约后

的处理及后果告知借款学生，促使学生树立诚信观念，帮助学生

提高责任意识和履约意识，及时履行国家助学贷款还款义务。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
2020 年 4月 27日


